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
全家潔淨標章資料異動表

異動編號（由驗證機構填寫）：
	申請者公司名稱/(編號)
	

	生產廠名稱/(編號) 
	

	聯絡人姓名：
	
	電話
	
	分機
	

	聯絡人MAIL：
	


1.  驗證產品異動
(1) 同產線產品增項 □同產線產品增項     件(必須先向全家提出商品作業申請表)
產品儲存溫層 □常溫、□冷藏、□冷凍、□18℃、□其他：        
	生產線名稱
	產品名稱
	產品規格
	包裝型態
	潔淨等級

	
	
	
	
	□潔淨

□雙潔淨

□100%無添加

	
	
	
	
	□潔淨

□雙潔淨

□100%無添加


★產品外包裝若標示100%無添加等級標章，應同時揭示無添加範疇，避免使消費者誤解，產生消費爭議；建議產品外標示註明：無添加TFDA公告之「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」中所列食品添加物作為食品原料。或「無添加衛福部公告之食品添加物」。
(2) 驗證產品資料變更：□修改□註銷
	變更項目
	變更前
	變更後（若註銷請填寫註銷即可）

	產品編號
	
	

	產品名稱
	
	

	產品規格
	
	

	包裝型態
	
	

	產品儲存溫層
	
	

	潔淨等級
	
	


※請簡述說明異動後舊版產品包材之處理方式：
2. 原料異動，請詳述產品、異動內容：(如有更換包材，請簡述說明舊版產品包材之處理方式)
3. 工廠基本資料異動，請說明：
4. 其他異動，請說明
※備註：

＊1當原評鑑申請書內容有變更時(例如：新增設施/備、改變生產方式/流程、退出評鑑、場區重新劃分/整修/遷廠＊2須附場區平面圖）、使用未列於申請書之資材、變更經營方式、原料增減等)。 
＊2各項異動應提出證件、檢驗、圖示、紀錄等所須資料，請參見附錄一。
＊3不同的異動類型，請分張填寫；資料寄出前請仔細核對，以免資料不齊或錯誤等致延誤或退件。
聯絡窗口：古庭瑜小姐 02-26101010分機254，mail: tina.ku@ cgprdi.org.tw
審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：              （本簽名欄由穀研所填寫）
附錄一、辦理各項異動須附之資料：(資料寄出前請仔細核對，以免資料不齊或錯誤等被退件)
	序號
	異動類型
	必附資料
	注  意  事  項

	1
	同產線產品增項
每一產品增項費NT$2,000元整
	1. 異動表
2. 文件審查自檢表(依檢查項目檢附相關文件)
3. 原料明細表


	1. 增項產品品名以產品外標示「品名」為準。
2. 原料請依用量由高至低排序填寫
3. 如為有機原料，所附有機標示同意文件所載之批號需與原料外包裝之批號相符；若附國內有機評鑑証書，需確認品項是否完整、証書是否在效期內。

4. 若所用之原料與已通過評鑑產品之原料相同，敘明清楚後得免附2.自檢表所列之資料。

5. 本所將視需要通知補件(ex.供應商管理辦法、檢驗報告、紀錄或其他相關資料…等)。

	2
	增加供應商
、原料變更
每一異動產品文審費NT$1,000元整。
	1. 異動表

2. 原料明細表

3. 輸入食品許可通知、相關檢驗報告…等
4. 原料外包裝照片
5. 產品外標示圖檔(標示成分有異動才需附)
	1. 若原料原產國有異動時，請加附外標示圖檔。
2. 若所用之原料與已通過評鑑產品之原料相同，敘明清楚後得免附左列3、4之資料

3. 本所將視需要通知補件(ex.供應商管理辦法、檢驗報告、紀錄或其他相關資料…等)。

	3
	品名、規格異動

每一異動產品文審費NT$1,000元整。
	1. 異動表
2. 原料明細表

3. 產品外標示圖檔
	請註明舊包材庫存量及處理方式(若已處理請附照片)。


	4
	產品外標示異動

每一異動產品文審費NT$1,000元整。
	1. 異動表

2. 產品外標示圖檔
	1. 每一產品外標示異動文審費NT$1,000元整；但因應法規修訂而產生之異動，第一次得免收。若送件時有不合當時法規要求之處，而於事後異動者仍需繳付文審費。
2. 產品外標示審核後若有修改內容時須另提異動，且需繳付文審費。

	5
	產品註銷
	1. 異動表
	請附註銷產品之包材庫存數量及處理方式(若已處理請附照片)。

	6
	公司名稱、負責人、地址、…異動
	1. 異動表(請附負責人簽章並加蓋公司章之正本)
2. 縣市政府核准之公文影本
	1. 若為經營體名稱、地址…等異動，所有生產產品之外標示應於核准變更之日起同時變更；另評鑑證書核准變更之日起三個月內更換原有標示。
2. 每次證書換發NT$1,000元整。

	7
	結束評鑑
	1. 異動表(請附負責人簽章並加蓋公司章之正本)
	1. 請附所有包材及標章庫存數量暨處理方式(若已處理請附照片)。
2. 本所將依《慈悅國際評鑑標準》決定後續相關處置(包括不定期查驗、收回標章…等)。

	8
	申請查驗展延
	1. 異動表

	如因原料、備料、訂單、遷廠、場區施工等因素，超過預定之查驗季別或評鑑有效期限時，應敘明原因並提前申請查驗時間展延，由本所評估展延期限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
※若有其他異動，請與本所聯繫以確認所需之資料及處理流程。
02-26101010分機254 古庭瑜小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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